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勤建先生、工会主席兼

职工监事陈思远先生于2023年12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于2023年11月16日披露相关增持计划，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

2、本次增持基本情况

姓 名

张勤建

陈思远

职 务

董事、总经理

工会主席、职工监事

增持前

持股数量
（股）

326,000

263,750

占总股本
比例（%）

0.05%

0.04%

本 次 增 持
公 司 股 票
数量（股）

200,000

28,200

本次增持公
司股票的成
交均价（元/

股）

6.032

6.020

增持后

持 股 数 量
（股）

526,000

291,950

占总股本
比例（%）

0.08%

0.04%

3、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一股份变动管

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增持主体承诺：自当次增持完成之日起计，三年内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减持股票，

同时，还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限的安排。

（4）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

督促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23-077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回购注销涉及激励对象33人，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417,000股，占注销前

公司股份总数的0.04%；本次回购价格为12.28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为5,372,559.02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

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002,579,793股变更为

1,002,162,793股。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20年 10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同意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相关

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2、2020年10月13日至2020年10月22日，公司在公司官网公示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提出的异议。

3、2020年10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

信息知情人利用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

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4、2020年10月29日，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

查意见，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

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5、2020年10月29日，公司收到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无

锡市国资委”）《关于威孚高科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锡国资考〔2020〕5号），无锡

市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则同意《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6、2020年11月3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

7、2020年1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根据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2020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条件已经满足，确定2020年11月12日为首次授予日，向601名激励对象授予19,540,000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5.48元/股。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8、2020年 12月 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

告》。

9、2021年 10月 22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获授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10、2021年 12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截至

2021年12月20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11名激励

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91,000股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590名，共持有限制性股票 19,249,000
股。

11、2022年12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

授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12、2023年 2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截至

2023年2月16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23名激励

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30,000股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568名，共持有限制性股票 11,187,000
股。

13、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14、2023年 6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截至

2023年6月16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568名激励

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593,500股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后，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为568名，共持有限制性股票5,593,500股。

15、2023年 10月 2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之“十三、对于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的规定，鉴于公司原

激励对象中9名因个人原因离职、24名因退休，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

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决定对上述3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说明

1、回购数量

本次涉及回购注销的股份为33人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17,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

2、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5.48元/股调整为12.28元/股；其中24名因退休

持有的372,000股按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加算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

率计算的利息。

3、回购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资金总额为5,372,559.02元，回购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

4、公司已于2023年10月25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

5、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苏公W[2023]B109号）。

6、截至2023年12月18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四、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股）

6,068,230

474,730

5,593,500

996,511,563

824,131,563

172,380,000

1,002,579,793

本次变动（股）

-417,000

0

-417,000

0

0

0

-417,000

本次变动后（股）

5,651,230

474,730

5,176,500

996,511,563

824,131,563

172,380,000

1,002,162,793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公告编号：2023-054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鼎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鼎策”），系浙江鼎力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6,345.37万元（不含本

次）。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上海鼎策的生产经营需要，2023年 12月 18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

99072023B81131号），为上海鼎策向民生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的银行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3年 5月 31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为上海鼎策因经营发展所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该担保事项下担保总额

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单笔担保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的《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鼎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DFH38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2123号3层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1366号华润大厦A座2601
法定代表人：许树根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整

成立时间：2016年6月21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开展与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相关的租赁财产购买、租赁财产残值处

理与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向第三方机构转让应收账款、接受租赁保证金及经审批部门

批准的其他业务，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海鼎策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579,519,881.08元，负债总额为

人民币 1,119,092,096.45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460,427,784.63元；2022年 1-12月，上海鼎策

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19,757,940.26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2,684,584.12元。（以上数据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23年9月30日，上海鼎策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846,103,483.15元，负债总额为人

民币1,348,491,014.93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497,612,468.22元；2023年1-9月，上海鼎策实现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06,131,521.75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7,184,683.5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上海鼎策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人：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三）债务人：上海鼎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四）保证金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五）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六）保证范围：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

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

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

金/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合同项

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

项均计入担保责任的范围。

（七）保证期间：任何一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

式确定：

1.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对被

担保债权的确定日前发生的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日。

2.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对被担保债

权的确定日前发生的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

日。

3.前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日之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根据上海鼎策发展需要合理制定的，有利于促进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有

利于公司实现“以融促产、以产带融”产融结合的良性互动局面，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上海鼎策当前经营状况良好，无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

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具备良好的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鼎策财务管理稳健，偿债能力

强，信用情况良好，担保违约连带责任的风险较低，同意为上海鼎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20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4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33.97%，担保余额为106,345.37万元（不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5.05%；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28.31%，担保余额为106,345.37万元（不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5.0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338 证券简称：浙江鼎力 公告编号：2023-044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江西国光实业有限公司的上层股权结构变动，以

促进公司长期、稳定、持续发展。转让方胡金根先生系受让方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的父

亲，转让方胡志超先生系受让方刘旸瑒女士的配偶。上述间接持股变动不涉及向市场增持或

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和持股比例未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股权结构变动

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江西国光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胡金根先生、蒋淑兰女士、胡

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胡春香女士。

● 本次新增刘旸瑒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一、股权结构变动基本情况

近日，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光连锁”）接到控股股东江

西国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光实业”）的通知，为促进公司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国光

实业近期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定，国光实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胡金根先生将其持有20%
的股权转让给股东胡志超先生；股东胡金根先生将其持有7%的股权转让给股东胡智敏先生；

股东胡志超先生将其持有5%的股权转让给刘旸瑒女士，其他股东胡金根先生、蒋淑兰女士、

胡智敏先生均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转让方胡金根先生系受让方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的

父亲，转让方胡志超先生系受让方刘旸瑒女士的配偶。本次转让是公司控股股东层面的股权

结构调整，不属于增持或者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不触及要约收购，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控股

股东仍为国光实业，实际控制人仍为胡金根先生、蒋淑兰女士、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胡春

香女士，未发生变化。本次新增刘旸瑒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后公司控制关系情况

（一）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

（二）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后

三、其他说明

刘旸瑒女士与胡志超先生已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刘旸瑒女士将持有的国光实业全

部5%的股权的表决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委托给胡志超先生。此外，刘旸瑒女士与胡志

超先生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国光实业股权结构变动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于2023年12月15日取得工商登记

证明文件。本次股权结构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未导致公司

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国光实业股权变更登记完成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5188 证券简称：国光连锁 公告编号：2023-045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暨新增一致行动人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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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18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12月 18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城塔下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多

媒体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黄世春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7人，代表股份数量为743,438,86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801%，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人，代表股份数量为738,562,49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74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数量为4,876,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059%；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20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7,496,3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40%。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提案，表决结

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743,410,637

18,930

9,3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9962%

0.0025%

0.001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7,468,162

18,930

9,3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6234%

0.2525%

0.124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 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739,624,565

3,814,302

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4869%

0.5131%

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3,682,090

3,814,302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49.1182%

50.8818%

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陈小形、周烨培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2023-060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3年 12月 13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股东名称

侯军呈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方玉友

安本亚洲有限公司－安本基金－中国A股
可持续股票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消费
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新
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GIC PRIVATE LIMITED

持股数量（股）

136,739,037

81,080,944

59,625,258

5,066,413

4,350,058

3,332,000

3,017,702

2,829,497

占总股本比例（%）

34.46

20.44

15.03

1.28

1.10

0.84

0.76

0.71

9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阿布达比投资局

2,773,574

2,386,568

0.70

0.60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侯军呈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方玉友

安本亚洲有限公司－安本基金－中国A股
可持续股票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消费
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新
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GIC PRIVATE LIMITED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阿布达比投资局

持股数量（股）

136,739,037

81,080,944

59,625,258

5,066,413

4,350,058

3,332,000

3,017,702

2,829,497

2,773,574

2,386,568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比例
（%）

34.64

20.54

15.10

1.28

1.10

0.84

0.76

0.72

0.70

0.60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605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23-087
债券代码：113634 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江西）”）。前述

被担保人为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五洲特纸”）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五洲特纸（江西）提供10,
000万元最高债权额保证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实际为五洲特纸（江西）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7,837.6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65,9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0.68%，对外担保余额为191,390.02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6.86%，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23年 5月 12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年度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400,
000万元（不包括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已执行，仍在有效期内的担保），提供担保的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融资租赁

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2023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二）担保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15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五洲特纸（江西）与民生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10,000万

元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额度及2023年度累计担保额度未超过股东大会批准的

额度范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9099477051U
成立日期：2014年5月15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办公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纸制

造，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浆制造，纸浆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货

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382,982.47万元，负债总额 262,555.21万元，

净资产 120,427.25万元。2022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361,210.68万元，净利润 5,511.53万

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07,037.58万元，负债总额274,130.85万元，

净资产 132,906.72万元。2023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11,196.51万元，净利润 12,479.47万

元。

（二）与公司关系：五洲特纸（江西）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五洲特纸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保证）的最高债权额：10,000万元；

3、保证期间：

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任何一笔债务”的用语均指本含义）而言，五洲特纸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五洲特

纸对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前发生的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

的确定日。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五洲特纸对被

担保债权的确定日前发生的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日。

前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五洲特纸（江西）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经营发展资金需要，有利于其稳健

经营和长远发展。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

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因此，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65,9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20.6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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